
证券代码：688513        股票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2-011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金额：预计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公司与下属全资子

公司、全资子公司相互之间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被担保人：本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阳光润禾药业有限公司、西藏润禾

药业有限公司、四川青木制药有限公司、成都硕德药业有限公司、成都优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优洛生物（上海）有限公司。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2022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为保证上述综合授信融资方案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和

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含

全资子公司之间）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同时接受下属全资子公

司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相互之间担保额度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信用证开证、银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担保、履约担保等金融担保方式，具体以实际签署的

协议为准。 

（二）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2年 3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可

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

月内有效，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自董事会通过担保事项相关议案之日

起，授权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外的被担保人情况如下： 

（一）四川青木制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经济开发区东区顺江大道南段 55 号 

2、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袁明旭 

4、经营范围：原料药的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咨询，医药技术转让，商务

信息咨询，医药产品研发，销售化工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4,274.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474.42

万元，净资产为 18,799.6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6,255.29 万元，净利

润为 2,840.16 万元。 

（二）西藏润禾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藏青工业园 

2、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吴甲宝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医药产品研发；医药技术转让；医药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化学试剂及耗材（不含

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7,362.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9,394.89

万元，净资产为 17,967.4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58,084.77 万元，净利

润为 3,487.23 万元。 

（三）四川阳光润禾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西源大道 8 号 4 栋 1-3 层 

2、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增贵 

4、经营范围：批发：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化学

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类及投资咨询）；医药产品研发；医药技

术转让；医药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除外）；销售：化学试剂及耗材（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580.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875.62 万元，

净资产为 3,704.67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7,078.71 万元，净利润为 217.21

万元。 

（四）成都硕德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路二段 18 号) 

2、注册资本：85,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袁小军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4,653.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255.92

万元，净资产为 87,397.37 万元，2021 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200.85 万元。 

（五）成都优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北段 366

号 1 栋 3 楼 1 号 

2、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大明 

4、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医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7、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703.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0.63

万元，净资产为 17,573.21 万元，2021 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794.55 万元。 

（六）优洛生物（上海）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168 号 5 幢 2 层 

2、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大明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999.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57 万元，

净资产为 967.90 万元，2021 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32.1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仅为预计发生额，

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情况并结合

市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严格按照董事会授权履行相关担

保事项。超出授权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  

四、担保的原因和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相关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开展需要并结合

目前业务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满足

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扩大业务范围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被担保

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与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符

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扩大业务范围

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基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需要而

实施的必要担保，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本次担保对外涉及主

体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

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预计的对外担保的相关主体均为公司子公司，

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且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相关子公司的融资

能力，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该担保计划议案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议案的履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累计担保数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0 万元，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